台州市委、市政府《关于大力引进和培养人才的若干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赢得主动，市委、市政府决定，把深入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列为“一号工程”，采取更加积极的人才政策，营造更加优越的人才创业环境，大力引进和培养急需紧缺人才，广泛吸纳国内外优秀人才来台州创业，为我市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根据《台州市2001—2010年人才发展规划》，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各级党委、政府要把人才引进和培养放到突出的位置，党政一把手抓第一生产力，抓第一资源，进一步加强政策引导，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氛围，推动全市人才战略深入实施。

  　第三条 各用人单位是人才引进、培养、开发、使用的主体，要进一步确立主体意识。不断创新机制，增强吸引人才、集聚人才能力，为激发人才创造力，发挥人才价值创造条件。政府鼓励各类人才共创台州大业，优惠政策重点向企业、事业单位引进和培养人才倾斜。

　　第二章　大力引进人才

　　第四条　引进人才是指在台州市外工作、学习（无论原籍是否台州），来台州工作的各类人才。

　　第五条　引进的范围为全市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根据工作需要也可引进一些特殊专业的高层次人才。

　　第六条　引进人才的对象：

　　(1)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2)国家有知名度的高级专家（指国家杰出专业技术人员，国家级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学术技术带头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一、二层次人员）；

　　(3)省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省级某一学科、技术领域带头人；

　　(4)具有硕士以上学位或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人员；

　　(5)国外具有以上(1)~(4)款同等学历、学位、知名度人员；

　　(6)大学本科毕业生或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人员；

　　(7)高级技工及企事业急需的其他各类紧缺人才。

　　第七条　鼓励用人单位运用各种方式引进国内外人才和智力。除正式调入外，用人单位可以采取兼职、咨询、讲学、科研和技术合作、技术入股、合作经营、聘请顾问等柔性方式引进各类人才；引进人才也可以不迁户口不转关系，通过办理“外来人才聘用证”从事兼职工作。

　　党政机关引进年龄在40周岁以下、具有硕士学位以上的高学历人才；事业单位引进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和录用教育部直属普通高校全日制本科应届毕业生，在编制内不受进人指标限制，还可以采取“先进后减”的办法，由组织、人事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各类人才可在全市范围内先落户后就业，就业前人事关系可委托当地人才交流机构免费代理。需要重新建立档案的，县级以上人事部门人才交流机构可为其办理重新建档手续。

　　第八条　引进第3条第(1)－(5)款人才，用人单位应及时提供住房。参照标准为：第(1)－(2)款人才享受住房面积不低于160m2；第(3)款人才不低于120m2；第(4)款人才中正高级职称、博士不低于110m2，副高级职称、硕士不低于85m2；第(5)款人才按对应条款享受相应住房面积。以上人才落户我市，在用人单位工作满五年后，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证移交给本人。夫妻双方同为引进人才，就高按户享受一套住房，不在同一单位的，由双方所在单位协商支付。需临时租房的，租金由用人单位实报实销。引进第3条第(6)－(7)款人才，用人单位可比照房改政策酌情提供住房优惠条件。

　　符合上述条件已在台州工作的本地人才和引进人才，尚未享受国家住房优惠政策的，可比照本条标准享受住房优惠待遇；已享受国家住房优惠政策，但没有达到相应标准的，按当地政府货币化分房政策予以补偿。

　　第九条　对引进第3条第(1)－(5)款人才落户我市，在用人单位工作能满五年的，应参照下列标准给予一次性易地安家补助费：第(1)－(2)款人才每人50万元，第(3)款人才每人20万元；正高级职称专家或博士学位研究生每人5万元，副高级职称专家或硕士学位研究生每人3万元。用人单位按不低于以上标准支付给引进人才后，同级财政分别以每人20万元、8万元和2万元、1万元补助给用人单位。

　　第十条　两院院士和国内知名专家在台州工作期间，分别由工作地政府另行给予每人每月8000元和5000元的生活津贴，用人单位要提供一定的活动经费、配备助手并安排工作及生活用车。来我市党政机关挂职的高学历人才，每月另行给予生活补贴费为博士800元、硕士600元，由所在挂职部门按月发放。引进人才来台州后仍从事原专业工作的，在原工作单位享受的学术性津贴予以保留，由用人单位给予发放。企事业单位引进的第3条第(1)－(5)款人员，不受专业技术职务岗位数额限制，不受工资总额限制，可自主确定引进人才的薪酬。引进人才可以技术、专利入股，以专利、发明、技术、资金等要素参与分配，分配比例由用人单位与本人协商确定。

　　第十一条　对于引进第3条第(1)－(3)款人才，采取1人1议办法给予专项科研启动经费。其他各类人才引进后的科研经费，可向有关部门申请立项，并优先安排。对携带高科技开发项目、从事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创办领办高新技术领域的合资合作或独资项目等人才，经有关部门认定后，通过科技三项经费、技改经费等渠道给予经费资助。

　　第十二条　鼓励大中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争取设立博士后工作站，吸引更多的国内外博士进站工作。工作站每招收1名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两年研究期内由市财政给予8万元经费资助。对出站后留在我市工作的博士后，经办理调入手续，享受引进博士的住房、易地安家补助等各项优惠政策。

　　第十三条　引进的人才由用人单位按规定参加各种社会保险，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险待遇。在台州退休的人员，其社会保险待遇低于引进前原身份当地水平的，按引进前原身份当地的水平享受，其费用由用人单位一次性补缴；高于引进前水平的，按台州现水平享受。柔性引进的人员，其社会保险、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包括破格晋升）、出国（境）审批等与本市专业技术人员同等待遇，在原单位没有医疗保险的，享受正式调入人员的医疗待遇。对引进的高级专家，享受本市高级专家同等医疗保健待遇，用人单位每年要安排全面体检一次。

    第十四条　引进人才来台州工作，本人及其配偶、子女、父母户口可随调随迁，在全市范围内自由选择落户地。

　　第十五条　引进国内有知名度专家、正高职称专家、博士等高层次人才，其配偶的工作，由用人单位会同当地组织、人事、劳动部门负责落实；其成年子女的就业，由用人单位会同有关部门推荐适合的工作；其未成年子女入托和入学，可在全市范围内优先择校，并免收除正常学杂费外的各类费用，由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负责落实。其他引进人才的配偶安置，子女就学就业，用人单位也应帮助解决。

